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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签订《意向书》的公告 

 
 

 

 

 

一、概述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卢湾区工

业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经营公司”）经友好协商，为发展汽车座椅织物面

套业务，意向由双方共同成立合资经营企业，并于2011年4月7日签署了《意向书》，

本次意向成立合资经营企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是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下属企业上海篷垫厂（以下简称“篷垫

厂”）的长期供应商，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及上海篷垫厂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意向合作方介绍 

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法定地址为中国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200弄2

号，法定代表人：徐振相，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上海篷垫厂：经营公司下属企业，住所：上海市卢湾区肇嘉浜路62弄18号，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法定代表人：叶丹，主营

业务：自产自销汽车蓬垫，垫背汽车用沙发套，席套，旅行车垫背，利用边角料

加工的小商品。篷垫厂2010年销售收入约3.0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约1500万元人

民币，是长期为上海汽车工业提供汽车座椅织物面套生产的企业。 

三、《意向书》主要内容 

1、公司与经营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方式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新公司名

称暂定为“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

暂定为人民币3000万元，具体持股比例为：公司出资2400万元，持股80%；经营

公司出资600万元，持股20%。 

2、新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卢湾区皋兰路14号，新公司生产场所暂租赁上海

篷垫厂原有的上海浦东生产基地。 

3、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汽车座椅织物面套”。新公司的业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范围为篷垫厂现有的为上海汽车工业提供配套的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及公司

所涉及的其它汽车织物座椅面套业务。 

4、新公司收购篷垫厂经评估后与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包括机器设备、其它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市场等，篷垫厂原有的土地和厂房除

外。 

5、新公司成立后，经营公司确保其下属企业篷垫厂现有的汽车座椅织物面

套业务，包括所有的客户、营销网络等全部业务转入新公司。 

6、新公司成立后，公司全面负责新公司的经营管理，向新公司派遣管理人

员。 

7、篷垫厂改制过程中的合同制员工的安置问题由上海篷垫厂负责处理。原

篷垫厂符合新公司劳动岗位要求的员工，新公司优先录取，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

同。 

8、新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对上海篷垫厂及其相关联的火焰复合

企业进行生产的汽车座椅面料复合业务整合。 

四、签订《意向书》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意向书》涉及的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汽车内装饰面料的

下游产业，意向合作是为延伸公司产业链，完善产业链建设，拓展公司主营业务

范围。合作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从而促进

公司的后续发展，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合资合作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

性、意向性约定，意向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意向书所涉及标的需经有证券资质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公

司对评估标的数额尚未确定。正式协议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签署。 

3、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经营公司签订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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